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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曾都区河道

采砂统一经营管理办法的通知

（曾政办规〔2023〕1 号）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《曾都区河道采砂统一经营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四届十八

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3 年 3 月 25 日

曾都区河道采砂统一经营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合理利用和保护我区河砂资源，加强河道采砂经

营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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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
《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曾都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河道砂石资源属于国家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非法开采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河道采砂，是指在曾都区境内河道（包

括湖泊、水库、人工水道等）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、取土等行为。

第二章 采砂规划

第四条 科学规划采区。区水利和湖泊局负责组织编制全区

境内河道采砂规划、年度实施方案，明确规定禁采区、可采区、

禁采期、可采期、年度采砂控制总量、开采范围、开采高程、采

砂船舶（机具）的种类、作业方式、弃料处理等事项。采砂规划、

年度实施方案依照法律程序报批。

第五条 合理设置砂站（砂石集并和经营场所）。由区人民

政府授权相关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科学规划设置砂站。

第三章 河砂开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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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，全区河道采砂实行“四统一

联”的模式，即“统一规划、统一开采、统一经营、统一管理、

联合执法”。

第七条 建立河砂统一开采机制。按照规划设计，开采单位

应依法向区水利和湖泊局申领河道采砂许可证，严格按照河道采

砂规划进行开采，并加强管理。区水利和湖泊局依法对采砂活动

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四章 河砂经营

第八条 河道采砂经营权由区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依法

授权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实行统一经营。

第九条 河砂实行政府管理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经营。由区

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按照“采砂上岸、采销分离、

定点销售、过磅限载”模式，将全区可采区河砂资源作为国有资

产（资源）进行统一经营，依法缴纳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收益。

第十条 区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负责砂站经

营管理，制定相关生产管理制度和防洪预案，确保生产安全和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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汛安全。每个砂站安装地磅，工作人员现场开票、收款、监管。

在所有采砂场所、砂站进出口安装监控设备，实行闭环管理。

第五章 采砂管理

第十一条 河道采砂管理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，建立统一管

理机制，健全部门、区域联动协作，推进河道采砂管理能力建设

和信息化建设，将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纳入河湖长制管理，健全河

道采砂管理的督查、通报、考核、问责制度。

第十二条 坚持属地管理原则。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切实落实河湖长制责任，各镇、街道，经济

开发区总河长负责本辖区河道采砂监管工作，实行群防群管，并

协调好砂站与村组、群众的关系，各河流河长负责领责河流的监

管责任。

第十三条 强化现场监管。加强许可采砂活动现场监管，明

确现场监管单位、监管责任人，建立现场监管制度，设立可采区、

禁采区公示标志，填写现场监管日志，及时制止超范围开采、超

量开采、超时开采和超载运输行为。

第十四条 建立联合执法机制。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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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组织联合执法工作专班，严厉打击各种非法采砂、卖砂、运砂、

囤砂、超载运输河砂等违法行为。

第十五条 实行供、停电审批制度。对未经许可的新增采砂

（囤砂）和砂石加工用电，区供电公司不予报装。对非法采砂（囤

砂）和砂石加工用电，区供电公司应根据区水利和湖泊局、区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的通知，及时配合做好非法采砂（囤砂）和砂石

加工停电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实行车辆核查制度。承运河砂的车辆必须平装覆

盖，干砂上路，未覆盖和装载湿砂的车辆不得上路。

第六章 责任追究

第十七条 河砂开采作业人员、河砂承运人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在非生产时间内擅自装砂，偷运河砂，送人情砂，不

按统一票据据实装砂的；

（二）两年内曾因非法采砂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，又实施

非法采砂行为的；

（三）毁坏现场监控设施和水利、交通、农业、通信、供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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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程设施的；

（四）寻衅滋事，阻碍、抗拒砂站工作人员工作和区联合执

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；

（五）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、敲诈勒索，故意堵塞交通、封

堵砂站，影响交通秩序或河砂正常生产经营管理的；

（六）撤离采砂现场前不按规定清除弃料、堆体等行洪障碍

物的；

（七）禁采期内采砂船舶（机具）未在指定的集中停放地点

停放或擅自离开指定地点的；

（八）强行冲卡，拒绝接受区联合执法人员检查的；

（九）未经许可擅自开采经营河砂资源的。

第十八条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据相关

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未按照河道采砂许可确定的时间、地点、采砂控制量、

开采范围、开采高程和作业方式等进行开采的；

（二）未设置采区边界标识，不提供有关资料的；

（三）未及时清运砂石、平整弃料堆体或者采砂坑槽的；

（四）随意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擅自设置砂场、堆积砂石或者

弃料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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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危及水工程、水文、桥梁、隧道、管线、环境保护等

设施以及岸坡安全的；

（六）违反法律、法规有关河道采砂的其他规定。

第十九条 加强工作人员管理。区河砂联合执法工作人员擅

自脱岗、玩忽职守、失职渎职、通风报信，视情节轻重，分别给

予党纪政纪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加强党员干

部管理。严禁党员干部个人参与一切形式的河砂开采经营活动，

一经发现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条 建立追责问责机制。加强对河砂管理工作的监督

检查，对失职渎职、拖延推诿的，实行追责问责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水利和湖泊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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